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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晋县2024年农村公路建设工程（19条道路）施工（项目名称）已由宁晋县行政审批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宁晋县行政审批局关于宁晋县2024年农村公路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审批投资审字[2024]69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施工图设计已由宁晋县行政审批局（批准机关名称）以宁晋县行政审批局关于宁晋县2024农村公路建设工程一阶段施工图设计批复、宁审批路[2025]1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项目业主为宁晋县交通运输局，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资金来源），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宁晋县交通运输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2.1.1建设地点：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
2.1.2建设规模：本项目为宁晋县2024年农村公路建设工程（19条道路），对县域内19条路线合计14.708公里农村公路进行改造，拟建路面为沥青混凝土路面。主要建设内容包含：路面、路基、沿线交通设施、绿化等工程等。
2.1.3计划工期：计划开工日期2026年5月，计划工期：300日历天。缺陷责任期24个月。
					
						   2.2 招标范围：本项目宁晋县2024年农村公路建设工程（19条道路）施工工程量清单及图纸范围内工程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缺陷责任期阶段的全部相关工作。2.3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共 2 个施工标段，具体标段划分情况详见下表：
1标段
序号	工程名称	路线长度
（km）	总长度（km）
1	伍烈霍-伍烈霍东	1.173	8.283
2	东马庄东-东马庄西	0.66	
3	东马庄西-西马庄	0.765	
4	西马庄-西马庄西	0.083	
5	讲金线（小刘村西-连邱）	0.925	
6	旧国道308-北及桥	0.958	
7	司宁线（文石线-定魏线）	0.88	
8	郝庄东-郝庄西	0.24	
9	定魏线-郝庄	0.625	
10	苏黄线-雷家庄西	0.387	
11	雷家庄西-常家庄一村	0.49	
12	旧文石线-胡谷	1.097	
2标段
1	二分场-宁于线	0.532	6.425
2	宁于线（张家庄-张家庄村南）	1.263	
3	双曹线（邱头北-邱头）	1.7	
4	双曹线（小河庄-邱头北）	0.536	
5	司荆线-曹伍庄	0.861	
6	宁河线（南留东-南留西）	0.528	
7	东里-农大线	1.005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如下:
     3.1.1资质要求： 详见附件1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3.1.2财务要求： 详见附件1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3.1.3业绩要求： 详见附件1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3.1.4信誉要求： 详见附件1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3.1.5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 详见附件1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最低要求)。
     3.1.6其他要求： 1）本公告3.5修改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不含分公司）、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经营异常名录、税收违法黑名单和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均不含分公司）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2）本公告新增3.6条：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在近三年（2023年4月1日至今）内有行贿犯罪行为的，不得参加投标。 3）本项目向中小企业预留不低于40%的金额份额，其中向小微企业预留份额不低于60%。大中型企业或其他组织类型的投标人通过合同分包的方式将非主体、非关键内容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中小企业以满足预留条件，接受分包合同的中小企业与投标人之间不得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也不得存在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型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3.2 本次招标 不接受 （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每个投标人最多可对2（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被招标项目所在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评为/信用等级的投标人，最多可对/（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每个投标人允许中1个标。对投标人信用等级的认定条件为：/。本项目按标段号从小到大的顺序逐一进行评审，同一投标人参与不同标段的投标，若在先评审的标段被推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则在后评审的标段将不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投标人可对多个标段提出投标申请，但只允许中标1个标段。参加多个标段的投标人应按照所投标段，分别递交投标文件。
   3.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5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6-04-23 00:00:00至2026-04-29 23:59:00，登录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60.6.198.121:8889/sszt-zyjyPublic/zyjyhome//login?OWASP_CSRFTOKEN=&roleType=13）（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名称）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0元，图纸每套售价0元，招标人根据对本合同工程勘察所取得的水文、地质、气象和料场分布、取土场、弃土场位置等资料编制的参考资料每套售价0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不组织进行工程现场踏勘并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5.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05-13 08:45:00，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递交投标文件。
   5.3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河北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中国河北政府采购网、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7. 其他公示内容
本项目实行“双盲”评审，并实行异地评标。即评审专家从河北省统一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实现评审专家“盲抽”；电子投标文件编制时分为明标部分和暗标部分，其中明标部分为第一信封商务文件和第二信封报价文件，暗标部分为第一信封技术文件，第一信封技术文件采用暗标方式进行编制及评审，实现评审专家“盲评”，详细要求见招标文件。
8. 提出异议渠道和方式
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应在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在“电子交易平台”提出。招标人联系人：梁科长0319-5807008；招标代理机构联系人：郑利帅、张弛、唐士铮、张清波，联系电话：0319-5728764。
9.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
监督部门名称：宁晋县交通运输局
电话：15630979899
电子邮箱：/
10. 本招标项目是否属于依法必须招标项目
是
11. 本招标项目是否采用双盲评审
是
12. 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使用的第三方交易平台的付费主体及收费标准
不收费
13. 联系方式
	招标人：
	宁晋县交通运输局
	招标代理机构：
	河北宏信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凤凰镇汽车站院内
	地址：
	石家庄市新华区合作路68号新合作广场B座14层

	邮编：
	/
	邮编：
	/

	联系人：
	梁连
	项目负责人：
	郑利帅

	电话：
	0319-5807008
	项目负责人电话：
	0319-5728764

	传真：
	/
	传真：
	/

	电子邮件：
	/
	电子邮件：
	/

	网址：
	/
	网址：
	/






